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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有机码、销售证和认证机构

标志使用规定 

1. 总则 

本规定明确了获得传信有机产品认证的组织使用认证证书、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标志、传信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和销售证的准则，明确了传信和获证者

在管理和使用认证证书、标志标签和销售证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 认证证书、标志标签和销售证 

2.1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有机产品认

证实施规则》等要求，传信规定了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内

容及样式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 

2.2 国家有机产品标志和标签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如下图，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

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

样和图案。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标志由外围圆形、中间的种子及其周围环形 3 部分组成： 

圆形形似地球，象征和谐、安全，圆形中文字中英文结合，表示中国有机产

品与世界同行，利于消费者识别。中间类似种子的图形代表生命萌发之际的勃勃

生机，象征有机产品是从种子开始的全过程认证，同时昭示有机产品就如同刚刚

萌发的种子，正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种子图形周围圆润自如的线条，与种子图

形构成汉字“中”，体现出有机产品根植中国，有机之路越走越宽。同时，处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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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环形又是英文字母“C”的变体，种子形状也是字母“O”的变形，意为“China 

Organic”。绿色代表环保、健康，表示有机产品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带来完美和协

调。橘红色代表旺盛的生命力，表示有机产品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2.3 传信有机产品认证防伪标签 

根据国认注[2011]68 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以下规定，对获证产品加施有

机产品认证防伪标签（以下简称防伪标签），并确保传信发放的每一枚标签能够

从市场溯源到对应的认证证书、产品和生产企业，做到信息可追溯、标志可防伪、

数量可控制。传信不向仅获得有机产品经营认证的认证委托人发放有机防伪标签

（有机码）。 

2.3.1 防伪标签图案 

防伪标签图案如下图，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 

 
有机产品防伪码：是根据《通知》及其编码规则要求设置的一组防伪码，由

18 位数字组成，即：“认证机构代码 4 位数字+认证标志发放年份代码 2 位数字+

认证标志发放随机码 12 位数字”。防伪码为暗码，刮开后可见，按编码备案信息

要求向国家认监委备案，相关方可从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该标签的真伪。身份码：

是传信与承印方合作，赋予每件产品可追溯信息的一组特定的数码，每一个标签

上都有一个唯一的产品身份码。身份码在标签上为明码，与有机码相关联，便于

承印单位和传信进行管理。 

 

2.3.2 有机产品标志+传信认证标志+防伪码自动喷码 

对于自动化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获证产品，如果人工加贴或自动贴标机加贴

防伪标签不易实现，获证组织可以将中国有机产品标志和传信认证标志印刷在产

品最小销售包装上，然后用自动喷码技术在流水线上将有机码（明码）喷印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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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置，并在相邻处标示文字，如“有机码见（喷印有机码的位置），登陆

food.cnca.cn 输入有机码查询真伪”。有机产品标志、传信认证标志和有机码从传

信获得，有机码通过传信上报国家认监委 food.cnca.cn 系统备查。 

2.3.3 有机产品大包装与小包装套装 

有机产品大包装与小包装套装有机认证标志的使用，应遵循《有机产品认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

标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和该枚认证标志的唯一编号。”可选择在套装小包装

上加施标志和有机码，套装大包装上标明“有机 xx 产品”，不标有机码，套装大

包装内的小包装可独立销售。 

2.3.4 防伪标签管理 

2.3.4.1 协议管理 

传信与防伪标签承印方签署协议，要求承印方在防止标签扩散和流失、信息

准确无误、查询平台流畅等方面做出承诺且措施有效。如不能履约，传信将更换

承印方并按协议追究责任。 

传信与获证组织签署协议，要求获证组织仅在认证证书规定的产品范围和数

量范围内正确使用防伪标签做出承诺且措施有效。传信对获证组织进行“再认证”

现场检查或不通知检查时，将核实防伪标签申购、使用和管理情况。如发现不能

履约，传信将暂停或撤销其证书。 

2.3.4.2 流程管理 

防伪标签的申购和核发过程均在传信完成。传信将设立专门岗位，在收到获

证组织标志使用申请后，对申购防伪标签的数量、规格、使用范围等信息进行审

核和复核，确保标签发放数量不大于证书核定的数量，标签使用范围限定在证书

核定的产品及其品种。经审核后传信对企业所申购使用的标签进行收费，并在标

志发放前依据数据交换接口要求，将所发放的每枚认证标志编码和认证标志使用

等方面信息（标志备案信息）传输至国家认监委有机标志备案管理系统，得到系

统确认后按照确认的数据，向获证组织发放认证标志，并将结果记入标志发放电

子台账。标签收费规定详见 TTC-GK-OP4《有机产品认证收费标准及收费方法》。 

对此，传信将建立专门的标志管理程序对标签进行管理和记录，确保每一枚

标签不被散失。传信将设立专门岗位在信息录入、信息备案、信息查询等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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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印方、使用方和认监委等保持沟通，确保信息准确、数据交互、查询顺畅。传

信对有机标志标签申请、发放与数据上报的管理流程控制要求： 

第一步，申请使用有机标志标签的获证企业如实填写“传信有机认证防伪标

签/电子版有机码申购单”，并提供包装样品的照片（正反面）至标签管理岗位。 

第二步，标签管理岗位人员根据企业提交的申购信息对申请使用的批次产品

进行评审，评审的内容应包括：是否为传信有效获证企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产品是否在认证范围内、累计申购数量是否超出核定的产量（换算成重量计算）

等。 

第三步，标签管理岗位人员对评审的结果向综合部经理汇报，经综合部经理

确认无误后，对于符合要求的，计算标志标签数量并按照产品批次（产品、规格、

数量）分配相应的有机防伪码码段，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拒绝核发标志标签。 

第四步，标签管理岗位人员对分配的有机防伪码码段与申购企业进行确认，

经确认后，由标签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向“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录入相关

的信息（产品规格、申购数量、照片等），录入的信息应得到综合部经理的确认。 

第五步，信息录入成功后，由标签管理岗位人员发放防伪标签并建立电子台

账进行管理，同时对企业申购的产品批次、分配的有机码码段、包装照片等资料

进行存档。 

2.3.4.3 台账管理 

传信、承印单位和获证组织都应建立有机标志的出入库登记制度，建立出入

库台账，对发放和使用标志数量、正品和残次品，及时、如实登记并存档，确保

获证产品数量与认证标志使用量相匹配，做到三方台账在标签发放数量及其使用

范围等方面能够对账且一致。 

传信设立专人对标签出入库进行管理，建立清晰的标志电子台账，对标志的

库存、发放、损耗等建立数据库，确保根据有机码，能够在台账或数据库立刻查

询到该有机码对应的产品。承印单位成立专门的有机标志生产管理部门并为传信

配备专人进行标志管理，同时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确保标志管理的安全性和准

确性。 

获证组织应按照 GB/T 19630《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使用认证标志，严格对照产品规格使用相应有机码的认证标志，并对标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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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等进行记录，确保根据有机码能够在记录台账中立刻查询到该有机码对应产

品的状态和去向。同时，以备在年度再认证检查或不通知检查时核查。 

2.3.4.4 告知管理 

传信向获证组织告知并使之熟悉相关规定是确保有机产品防伪标签正确使

用，杜绝超范围、超数量使用现象的重要措施之一，传信通过如下途径来确保实

施告知义务： 

第一，在传信网站上公布公开文件《TTC-GK-OP8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认证

标志、有机码、销售证、认可标志和认证机构标志使用规定》，方便相关方查询； 

第二，在认证协议中设置相关条款正确使用证书、标志和标签的相关条款； 

第三，在现场检查末次会议上，检查组向受检查方就证书、标志和标签正确

使用进行培训； 

第四，在内部检查员培训班上把证书、标志和标签使用作为必修内容。 

2.4 销售证 

当获证组织将有机产品作为生产、加工原料进行交易时，传信应认证委托人

的申请开具批次产品的交易证明（TRANSACTION CERTIFICATE），即销售证，

简称 TC 证。交易证明的内容包括：TC 编号(如 TC230101)、购买单位、认证委

托人、证书编号、产品名称、产品描述、数量、产品批号等。传信对出具 TC 收

取一定的工本费，见 TTC-GK-OP4《有机产品认证收费标准及收费方法》。 

2.4.1 销售证核发流程 

对于使用了有机码的产品销售时，可不索取销售证。销售证核发的流程控制

要求： 

第一步，申请销售证的获证企业应提交申请书、购销合同、交易凭证、发货

凭证等相关材料至销售证缮制岗位，需要包括获证组织名称、交易产品名称、交

易数量、交易产品批号、合同号、交易日期、购买单位、认证类别、认证证书号

等信息。 

第二步，销售证缮制岗位应根据企业提交的信息进行评审，评审的内容应包

括：是否为传信有效获证企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产品是否在认证范围内、

销售数量是否超出了核定范围等。 

第三步，销售证缮制岗位对评审的结果向综合部经理汇报，经综合部经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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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无误后，对于符合要求的申请者由总经理签署核发销售证，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情况拒绝核发销售证并告知企业原因。 

第四步，销售证缮制岗位对开具“有机产品销售证”的企业建立台账，对企业

提供的申请信息、销售证复印件等资料进行存档。 

2.4.2 销售证的证后管理 

2.4.2.1 销售证的注销/作废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认证机构应注销/作废销售证，并书面通知获证组织和

在公开渠道进行公示： 

1） 销售证信息填写有误，需重新核发； 

2） 交易取消或终止，销售证未使用的； 

3） 发现贵单位存在超范围使用销售证、提供虚假交易信息等违规行为； 

4） 其他需要注销/作废的情况。 

获证组织收到销售证注销/作废通知后，应立即停止使用该销售证，对已留

存的原件、复印件、电子扫描件等进行清理，不得继续使用或传播。获证组织有

责任尽量将销售证原件寄回认证机构。涉及违规使用的，应配合认证机构开展调

查处理。 

2.4.2.2 销售证的变更 

如，已核发的销售证其原始交易合同不变，但产品规格、交易数量、发票信

息等关键信息变更的，获证组织应向认证机构提交变更说明，说明变更原因并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经认证机构审核同意后，核发新的销售证，原销售证作废。销

售证编号沿用原销售证主号，但给如“-1或-2”的分序号。（例：原销售证TC-230101

发生协议内容内的变更，则变更后的销售证编号为 TC-230101-1，原编号为

TC-230101 的销售证作废） 

如，已核发的销售证其原始交易合同更新或作废，则原销售证作废，请获证

组织重新提供销售证申请资料，并提交申请流程。 

2.5 认证证书、标识和销售证的使用 

获证者可以在宣传品上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在展销会或其他业务

洽谈会场合宣传和展示认证证书，或向需方提供证书复印件或照片，在宣传时应

就获准认证的范围做出声明。标志图案和证书可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但不



TTC-GK-OP 08                          版本:1.2                发布日期:01/01/2026 

得变形、变色。 

当有机产品作为生产、加工原料销售或大宗货物贸易时，获证组织应将销售

证交给销售商或消费者。获证组织应保留已颁发的销售证的复印件，以备认证机

构审核。 

有机配料含量低于 95％、有机配料含量高于或者等于 95%但未获得有机产

品认证的产品，不得在产品、产品最小销售包装及其标签上标注含有“有机”、

“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该产品为有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及图案。 

在介绍获证产品时可以标注“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

生产调节剂、转基因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的说明，

但不得用“无污染”、“纯天然”等其他误导公众的文字表述。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的管理、使用应当符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和《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规定。 

获证产品或者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当加施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及其

唯一编号（编号前应注明“有机码”以便识别）、认证机构名称或者其标识。 

获得有机转换认证证书的产品只能按常规产品销售，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

认证标志以及标注“有机”、“ORGANIC”等字样和图案。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认证机构应当通知并监督获证组织停止使用有机产品认

证证书和标志，获证组织应同时封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

品；获证组织应将注销、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认证机构

或获证组织应在认证机构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

品包装。必要时，获证组织应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3. 获证者的权利和义务 

3.1 按本规定正确使用认证证书、标志和标签、销售证，遵守认证协议的相

关规定。可以在宣传品上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在展销会或其他业务洽谈会

场合宣传和展示认证证书，或向需方提供证书复印件或照片，在宣传时应就获准

认证的范围做出声明。 

3.2 认证证书的使用必须完整，不可涂改证书内容。不能以任何误导的方式

使用认证文件、认证标志和报告，或其中任何部分。 

3.3 利用各种宣传媒体进行认证宣传时，应遵守传信的规定，不得进行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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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或未授权的声明。 

3.4 当被暂停、注销或撤消认证资格时，应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

志，并按照机构要求交回认证证书、标签和标识牌等。被暂停、注销或撤消认证

的产品不得以有机产品形式投放市场，对有潜在缺陷的认证产品宜采取纠正措

施，可行时，包括追回产品。 

4. 传信的权利和义务 

4.1 遵守认证协议的相关规定。如现场检查和合格评定等符合认证依据要

求，应及时向获证者颁发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或有机转换认证证书，同时根据

证书上限定的产品和数量范围向获证者提供中国有机产品标签（获得有机转换认

证证书的产品不得使用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和（或）销售证。 

4.2 根据获证者的需要，对认证证书及标志标签和销售证的使用规定进行解

释。 

4.3 如获证者处于证书暂停、撤销或证书注销状态，及时以信函或其它方式

通知，并有权在公共媒体上发布暂停或撤销、注销公告，收回认证证书、标识牌

和剩余的标签。 

4.4 对不按规定或非法使用传信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标签和销售

证者，传信保留追究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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